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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廉不廉和工资高低没多大关系

□本报评论员 王昱

11月29日，清华大学经
管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
白重恩在《财经》年会上说，
老百姓不应反对给公务员
涨工资，“如果有一些公务
员他没有灰色收入，你不给
他 涨 工 资 ，他 没 有 办法生
存，你就逼着他获得灰色收
入。”

白重恩教授虽然是在替
公务员说话，口气听着却像
在给农民工讨薪。人们不禁
要问，公务员真的穷得“没法
生存”了吗？给公务员涨了工
资就能保证他们不再拿灰色
收入了吗？

先说说公务员是不是真
的穷得揭不开锅了。长期以
来存在一种说法，认为中国
的公务员工资相较发达国
家偏低，其实这个观点似是
而非。持此论者忘记了，欧
美日之间公务员的收入差

距也很大，公务员高工资并
非发达国家的惯例。事实上
在很多发达国家，一般公务
员的薪水普遍处在本国国
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线上。以
高薪养廉著称的新加坡为
例，普通公务员的工资只有
企业人员的三分之二，低于
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美国
联邦法律更明文规定，公务
员收入不得高于社会平均工
资水平。

中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
公务员的收入差距，其实是

中国工资水平与发达国家工
资水平的差距，至于与国内
其他行业相比，公务员待遇
究竟如何，看看国考热不热
就知道了。

在美国，3%大学生愿意
报考公务员，法国是 5 . 3%，
新加坡只有 2 % ，唯独在中
国，大学生愿意报考公务员
的比例高达 7 6 . 4 %。请问白
教授，中国的公务员如果真
的 如 您 所 说 穷 得“ 没法生
存”，今年中国平均 3 9 1 4 个
人抢一个公务员职位作何

解释？中国公务员热说明，
与其他行业相比，公务员不
但不是“没法生存”了，而是

“生存”得还不错，根本用不
着白教授代为“讨薪”。

至于涨工资和灰色收
入的关系问题，笔者实在看
不出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必
然联系。提到高薪养廉，不
少人言必称新加坡，却忘了
新加坡官制最大的特点不
是高工资，而是严厉的惩治
贪污体系，反贪调查局可以
不用逮捕证就逮捕贪官。古

今官员待遇之优厚莫过于
北宋，宰相仅薪俸一项就是
一个中产之家收入总和的
三十倍，可既没“养”出蔡京
的廉，也没“养”出高俅的廉，
如果光靠银子就能养廉，还
用水浒英雄上梁山吗？事实
证明，缺乏监督体系的高薪
养廉是不可能实现的。

防治公职人员腐败还得
靠完备的监督体系，运用法
律和制度化的武器，才能有
效遏制灰色收入。琢磨其他
的法儿，只能走弯路。

古今官员待遇之优厚莫过于北宋，宰相仅薪俸一项就是一个中产之家收入总和的三十倍，可既没“养”出蔡京的廉，也也

没“养”出高俅的廉。防治公职人员腐败还得靠完备的监督体系，琢磨其他的法儿，只能走弯路。

用眼投票“封杀”

恶俗的干家母女

这是一个恶劣的娱乐
文化生态，“脱”风盛行，当
脱无可脱时，就会选择更加
丑陋的方式，去挑逗大众的
眼球——— 这一次选择的炒
作策略是“骂”，辱骂观众，
辱骂被舆论视为主流的价
值观，以挑衅性的姿态找骂
求骂，在铺天盖地的骂声中
收获点击。

大众当然也有责任。没
有围观者、没有消费者、没
有“三俗”的需求，就没有

“三俗”产品，也不会有这样
的“极品”和“奇葩”招摇过
市。干露露是脱给谁的？她们
又是表演给谁的？她们击中
的是谁的弱点，迎合的是谁
的口味？逐臭审丑的大众文
化下，形成了一种无可救药
的恶性循环。大众和母女仨
对骂得越厉害，媒体越亢奋，
还有什么比这种鸡飞狗跳的
对骂更能给电视台带来收视
率呢？病态的大众、媒体和
艺人在病态的利益追求中，
完成了一场默契的共谋。

选择权在大众手中，公
众应该用眼投票去“封杀”
干家母女。人们内心深处其
实厌恶这些丑陋的表演，但
厌恶不能仅停留于浅层的
笑一笑或骂一骂，否则，厌
恶感和愤怒感就会被利用。
真正有力的批判，不只是道
德上的批判，而是用眼球投
票让她们没有市场，让请她
们上节目的电视台关门，拒
绝围观她们的表演，让她们
看到这套下作下流的炒作
根本行不通。(摘自《中国青
年报》，作者曹林)

给“类公务员”戴上

法律的“金箍”

一个尚不能称为公务
员的社区干部，竟然涉嫌拥
有“80多栋私人物业、20辆
豪车”，身份与财富的巨大
反差让人不得不惊叹。当事
人称在当干部之前早已完
成资本原始积累，举报人则
称其非法侵吞集体财产。

其实，我国的行政体系
之中客观上存在一个庞大
而特殊的“类公务员”阶层，

他们不但能够经商盈利，还
同时享有公务员的福利，一
副“出则为商、入则为仕”的
理想人生模式。但是立法上
却缺乏清晰的任职资格和
程序规范，权力界线尤其是
公共管理服务与个人经商
之间较为模糊，公众监督更
是缺乏刚性渠道。在立法约
束不力、信息公开不对称、
群众监督不充分的背景下，
巨额私产外露难免会被怀
疑“以权谋私”。

可见，“巨富村官”提供
给我们的镜鉴，不再是网络
反腐的神奇应验，而是他所
代表的“类公务员”身份究
竟应当如何定位，才符合法
治社会公共行政规律。公共
服务和企业经商在目标追
求和运营规律上有天壤之
别，当一个人频繁在政府和
市场之间转换身份角色，而
又缺乏必要的法律监管和
制约，便很难做到“市场的
归市场，行政的归行政”。
(摘自《京华时报》，作者傅
达林)

无锡业主小张向银行申请了房产贷款，每月还2000元。
今年10月，他三个月忘还房贷，被银行追讨贷款、罚息和诉
讼费等共43万元。银行方称合同约定如此，小张表示没有选
择余地。

从法理上看，合同中明确规定的合法条款应当严格遵
守，但这些条款散发着的却是扭曲的服务理念。作为强势一
方，银行更多从防范自身风险角度考虑问题，在提前拟定的
格式条款中规定了不利于贷款一方的权利义务，让本该保
障民生的房贷合同预留了挤占业主权利的空子。

主审此案的法官直言，合同中的追讨规定已涉嫌“霸王
条款”，可是这种“霸王条款”不但光天化日存在，而且大行
其道，俨然已经成为银行的通例。目前国内几大国有银行，
很大程度上垄断金融业务，它们应该承担更多社会期待，从
优化服务上下功夫。 文/马骏

“天价追讨”拷问“霸王”银行

李宏宇/画

举报上司是守法的分内事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王聃

近日，上海的陈女士乘
坐一辆出租车，的哥是上海
东华大学毕业的，而他曾
经的搭档则是南京大学毕
业研究生。两人分别贷款
买房和创业，重压之下，如
今年近不惑的两人疯狂兼
职赚钱还贷。(11月29日《现
代快报》)

在大学生与高学历者不
乐观的现实境遇前，公众总
不免成为失落的人群。此
种情绪里面其实包含了对
上升渠道日益逼仄、社会

资源配置不均衡以及劳动
密集型经济对高学历者需
求不旺等复合性失望。失
望 需 要 发 泄 与 分 流 的 路
径，研究生兼职开出租还
贷、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
老父亲气绝服毒一类的新
闻，无疑正迎合了此种情
感诉求，于是，泛泛的悲情
解读就不可避免。

可以确定的是，伴随着
大学教育的平民化、劳动密
集型经济向知识密集型经
济转型过程的漫长，大学
生与高学历者艰难地“活
着”仍会持续很长时间。这

就要求围观者以更舒缓的
心态来看待类似现象，而
不能一看到出租车与研究
生的对立字眼，就殊途同
归地大发感慨。

心理的同步嬗变之外，
我们的制度也应该为此提
供一种深刻且理性的黏合
文化。当阶层板结被渐渐
打破，当普通人也能获得
公 平 的 社 会 资 源 分 配 权
利，当加快转型的社会经
济对更多高学历者敞开待
遇丰厚的大门，“研究生兼
职开出租还贷”自然不会
再成为口水话题。

“研究生的哥”无需悲情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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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透明度验证“刘雪梅式”幸运
□刘晶瑶

北京本月共有1264862

人参加购车摇号，中签率再
创新低，细心的市民发现，从
今年5月至11月，“刘雪梅”这
个名字连续七个月中签，有
人更是戏言若再摇不中不妨
改名“刘雪梅”碰碰运气。

其实，人们心中的“刘雪
梅”代表的不是“连中七元”
的运气，而是可能存在的
内幕操作和公权私授。而
反观现实，举凡涉及公权
力分配社会资源的领域，

似乎都暗藏着这种蹊跷的
幸运。武汉曾经有过经适
房摇号“六连中”事件，背
后正是国土房产测绘中心
内部人员参与作弊……种
种“幸运”的背后无不存在
权力运作的魅影。

掌握公共资源的行政部
门滥用职权将幸运的资格赋
予少数人，剥夺了社会公众
平 等 分 享 公 共 资 源 的 权
利，没有权力撑腰的幸运
成为零概率事件。而不相
信“幸运”会降临到普通人
头上的人们，遇事也习惯

性地去寻找能庇荫自己的
权力，更加剧了公权滥用的
恶性循环。

想要祛除各种“刘雪梅
式”的特殊幸运，似乎唯进一
步加强公开、监督，别无他
法。只有将关乎百姓切身利
益的公共资源的分配情况，
全部置于玻璃房中，各类申
请人资质、分配环节全程透
明公开，并引入社会公众制
度性监督，让滥用职权无的
放矢，到那时，我们才会替

“刘雪梅”们真正的幸运而鼓
掌。

事件观

□汤嘉琛

近日，广东省英德市原
公安局局长郑北泉因涉嫌徇
私枉法和严重经济问题，被
清远市纪委立案调查。今年9

月，英德市公安局副局长谢
龙生和政委朱应忠实名举报
上司郑北泉，称其与涉毒团
伙关系密切，涉嫌为毒贩充
当“保护伞”。谢龙生日前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实名举
报并非是外界所说的“内
斗”，自己很清楚举报上司的
风险，但若不举报就是失职
渎职。

用实名举报的方式将上
司拉下马，确实很容易被外
界解读为“窝里斗”，以往也
不乏类似的反腐案例。但是，
已近退休之年的谢龙生坚持
认为，举报是凭着当了30多
年警察的良心——— 如果对这
起涉毒大案不管不查，实质
上是一种失职渎职行为。
这 样 的 思 想 觉 悟 令 人 钦
佩，它意味着，在上司和法
律之间，谢龙生选择了维护

法律的尊严，而不是与上司
同流合污。

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利益
纠葛中，敢将自己上司的违
纪违规行为公之于众，确实
需要很大的勇气。从以往曝
光的一些反腐案例来看，很
多下属对“一把手”的违纪违
规行为早就一清二楚，但他
们非但没有按相应程序向有
关部门反映情况，反倒充当
了上司的“帮凶”。在郑北泉
卷入的这起涉毒案中，就有
一些办案人员遵照公安局长
的旨意，释放了30多名犯罪
嫌疑人。

两相对照，在“权大于
法”的现实语境中，当很多人
将上级的利益和安排置于法
律尊严之上时，谢龙生的选
择尤其值得肯定。事实上，举
报上司的违纪违法行为，应
该是公务员履行公职时的分
内之事。按照公务员法的定
义，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
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
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
人员”。这说明，公务员原本

就应该是遵纪守法的楷模。
法治不彰必将让国家陷

入混乱和无序，要想维护法
治尊严和实现依法治国，让
法律成为社会的基本规范，
需要所有人都能以法律为准
绳。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
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群
体，更应模范遵守法律法规，
严格依法办事，为全社会做
出良好表率。只有将这种奉
公守法的法治意识，内化为
公务员群体基本的行为准
则，全社会才能形成更好的
法治氛围。

有人说，谢龙生敢于站
出来举报自己的上司，一个
很关键的原因在于他已经进
入退休倒计时，顾虑相对要
小一些。这种说法有一定
的道理，也反映了一些人
缺乏奉公守法的勇气。改
变这种状况，提升全社会
的法治水平，一方面要提
升个人的法治素养，另一
方面要健全相关制度，让
守法者免于被打击报复或

“逆淘汰”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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